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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長根據特別授權配售新股份之最後截止日期

茲提述Prosperity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嘉進投資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6年
2月10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
義。

延長最後截止日期

誠如該公告所披露，配售完成須待配售協議所載先決條件於2026年5月30日或訂約方可能書面
協定之有關其他日期之前達成（或豁免，如適用），方告作實。

由於需要額外時間達成配售協議項下之先決條件，配售協議之訂約方已於2026年5月29日訂立
延長函件，以將達成先決條件之最後截止日期延長至2026年9月30日（或訂約方可能書面協定
之有關其他日期）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配售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均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嘉進投資國際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林智深

香港，2026年5月2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一名執行董事鄧子棟先生、一名非執行董事劉高原先生和四名獨立
非執行董事酆念叔先生、呂兆泉先生、Katsaya Wiriyachart女士和葉國光先生組成。

本公告備有中英文版本。如有任何抵觸，概以英文版本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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